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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　　　《顺昌县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奖励扶持（试行）办法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　　　 
　　　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顺昌县人民政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7年12月22日
　　　
顺昌县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奖励
扶持（试行）办法
　　　 
　　　为进一步推动我县旅游产业快速发展，以丰富的旅游业态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壮大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，激励社会资金投入旅游要素建设，特制定本奖励扶持办法。
　　　一、设立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　　　根据《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六条措施》（南政综〔2017〕469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设立1000万元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，主要用于旅游企业做大做强、旅游品牌培育创建、企业运营和市场推广等，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发展。
　　　二、旅游品牌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（一）A级旅游景区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评为国家3A、4A、5A级的旅游景区，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的奖励；对已获奖励的A级景区提档升级，奖励两个A级的差额部分。对新评定省级及以上旅游度假区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。
　　　（二）省级乡村旅游休闲集镇和特色村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评定为福建省乡村旅游休闲集镇一次性给予15万元奖励；对新评定为福建省乡村旅游特色村一次性给予8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（三）省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评定为福建省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一次性给予8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（四）A级旅行社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评定为3A、4A、5A级旅行社，分别一次性给予3万元、5万元、8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（五）星级酒店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评定为国家3星、4星、5星的星级酒店，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（六）A级旅游厕所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建的A级旅游厕所，一次性给予业主单位5万元奖励；对改建的A级旅游厕所，一次性给予业主单位3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（七）景区（点）“农家乐”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增景区（点）“农家乐”餐位数超过50个、100个、200个的分别一次性给予3万元、5万元、8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（八）民宿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增民宿床位数超过10张、30 张、50张的分别一次性给予3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（九）省级观光工厂创建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评定为省级观光工厂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三、对新增规模以上旅游企业的奖励
　　　对新增规模以上旅游企业（含旅游景区、旅行社、观光工厂等）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；国家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村庄，成立公司运营，年销售门票超5万张或主营业务收入超500万元的，同比增长超20%的，给予10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四、旅游标准化单位的奖励
　　　对验收合格的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，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五、旅游企业拓展市场的奖励
　　　（一）国家3A、4A、5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近三年平均数分别达到10万、15万、30万人次以上，且年营业收入增长超20%的，分别给予5万、10万、15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（二）会展奖励
　　　县外企业在我县举办大型会展，会展期间，在酒店消费金额达15万元（含）—30万元（不含），给予1.5万元奖励；在酒店消费金额达30万元（含）—50万元（不含），给予2.5万元奖励；在酒店消费金额达50万元（含）及以上，给予3.5万元奖励。
　　　（三）休闲旅游赛事活动的奖励
　　　鼓励在我县举办商业化运作的休闲旅游赛事活动，对每次活动参与人数超300人，且在我县住宿设施或露营地过夜2晚以上，有卫视或国内知名网站录播的，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宣传促销奖励；对每次活动参与人数超600人，且境外参与人数超30人，并在我县住宿设施或露营地过夜2晚以上，有卫视或国内知名网站录播的，给予25万元的一次性宣传促销奖励。
　　　（四）“引客入顺”的奖励
　　 1.累积奖。对旅行社年地接或组织县外（顺昌县以外）游客到顺昌县旅游，人数达3000人以上，游览2个3A级及以上景区，且住宿1晚以上（含1晚）的，给予每人20元的宣传促销经费补助（自3001人起算）。
　　　2.大宗奖。对组织市外游客到顺昌的旅游专列，单趟人数达300人及以上，并在我县境内住宿设施至少住1晚的，奖励1万元，每增加100人递增0.5万元。
　　　以上奖励不重复计算。
　　　（五）其他奖励 
　　　1.旅游商品奖励。开发具有我县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、纪念品并获得省级及以上旅游相关部门授予奖项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；对旅游商品、纪念品年销售额达2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。
　　　2.招商引资奖励。对新入驻我县投资旅游产业的大型企业，固定资产投资额达5000万元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，以后每增加投资5000万元，再给予奖励20万元。对全国百强社在我县设立独立子公司，且年营业额达1000万元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
　　　3.连锁酒店入驻奖励。对新入驻我县的知名连锁酒店，床位数达50张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10万元；床位数达100张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20万元；床位数达200张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
　　　六、申报与监督管理
　　　（一）申报单位、企业必须是在顺昌境内注册的单位或企业，且财务会计制度健全，会计信息、纳税信誉良好，无拖欠应缴税款。
　　　（二）申报单位、企业向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申报，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会同县财政局初审后联合行文上报。
　　　（三）申请单位接待游客中有违反《旅游法》，采用不正当手段扰乱正常旅游市场秩序被游客投诉的，经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证属实的，取消当年奖励资格。
　　　（四）申请奖励的单位应提供真实的业务档案和凭证，凡弄虚作假、伪造单据凭证，骗取财政资金者，一经查实，除追回当年奖励资金外，取消3年的申报奖励资格。相关业务档案保存期不得少于３年。
　　　（五）申请单位应主动接受监督检查,凡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,暂停或停止拨付资金;已经拨付的,责令其停止使用,并收回资金,同时取消3年的申报奖励资格。
　　　七、附则
　　　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执行期间如遇政策调整，以新出台的政策为准。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、县财政局。


